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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购买资产股份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4,600,244 股  

发行价格：8.13 元/股 

2、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596,154.00 12 

许教源 502,045.00 12 

何华强 502,045.00 12 

合 计 24,600,244.00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股

权 49%的股权已经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天



职业字[2016]16618 号《验资报告》。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1、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3 月 23 日，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恩

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向佳都科技出售所持华之源 47%的股权。 

3、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3 月 24 日，华之源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卓恩投资、许教源和何华

强向佳都科技出售其合计持有的华之源 49%股份。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464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二) 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 元。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卓恩投资、许教源、何华

强。 



3、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4 月 1 日。 

根据《重组办法》第 45 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依据上述规定，基于公司近年来的盈利现状，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

兼顾各方利益，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即 23.48 元/股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的 90%作为发行价格

的基础。根据上述原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21.13 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佳都科技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2016 年 4 月 12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

分配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588,297,79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6 股。 

公司 2015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已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实施完毕。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 21.13 元/股调整为 8.13 元/股。 

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数量 

根据沃克森评估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0256 号《评估报告》，华之

源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53,096.01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即华之源 49%股权的

评估值为 26,017.05 万元。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 22,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向交易对方分别发行股份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现金支付对价）÷股份发行价格×（交易对方各自在标的公司的出资额÷交易



对方在标的公司的合计出资额）。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最终认购股份总数乘以发行价格低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交易对方同

意放弃该差额部分。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和原则，公司本次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分别发行

的股份数明细如下： 

交易对方 

在标的

公司出

资额（万

元） 

占交易对方在

标的公司合计

出资额的比例 

交易对价（元） 
股份支付金额

（元） 

发行股数

（股） 

现金支付金

额（元） 

卓恩投资 2,397.00 95.92% 211,020,408.16  191,836,734.69 9,078,880.00  19,183,673.47  

许教源 51.00 2.04%  4,489,795.92  4,081,632.65  193,167.00  408,163.27  

何华强 51.00 2.04%  4,489,795.92  4,081,632.65  193,167.00  408,163.27  

合计 2,499.00 100.00% 220,000,000.00  200,000,000.00 9,465,214.00  20,000,000.0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亦随之调整。 

公司 2015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已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实施完毕。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 9,465,214 股调整为 24,600,244 股。 

具体调整详见下表：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支付金额（元） 
除权前发行股份数

量（股） 

除权后发行股份数

量（股） 

1 卓恩投资 191,836,734.69 9,078,880.00 23,596,154.00 

2 许教源 4,081,632.65 193,167.00 502,045.00 

3 何华强 4,081,632.65 193,167.00 502,045.00 

合计 200,000,000.00 9,465,214.00 24,600,244.00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沃克森评估采取收益法和资

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0256 号《评估报

告》，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论。 

经评估，华之源 100%股权评估值为 53,096.01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即华之源



49%股权的评估值为 26,017.05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华之源经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值为 9,107.37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483.00%。 

6、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卓恩投资、许教源和何华强在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如其对用于

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时间已满 12 个月或以上的，则其通过本次交

易所认购之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若

认购方在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所认购之上市公司股份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卓恩投资、许教源和何华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

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若法律、监管部门对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

有进一步要求的，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

应调整。 

7、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主要内容如下： 

1）利润补偿期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确认，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期为 2016 年度、2017 年

度。 

2）承诺净利润数 

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进行下述承诺：标的公

司在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若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增资，则增资之金额应参考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相应的资金成本，实际完成承诺利润情况应扣除该等资金使用成本。净



利润指标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数据为准）。 

3）补偿方式 

在业绩承诺期内，在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每一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后，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则交易对方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1）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在承诺净利润的 90%以

上（含 90%）且不足 100%，则不足部分交易对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公司予以补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 2016 年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补偿金额=标的公司 2016 年度承诺净

利润数－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② 2017 年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若 2016 年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且 2016 年度利润补偿程序已完成的，则 2017

年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际净利

润数。 

若 2016 年实现承诺净利润，无需履行利润补偿程序的，则 2017 年应补偿金

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 

（2）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 90%

的，则交易对方应以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之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交易对方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并依法予以注销。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交易价格÷本次交易之股份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已补偿股份数。 

若交易对方需对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承担补偿责任，但交易对方已全部解

锁转让佳都科技股票的，则交易对方应自相关股份补偿事项成就时，以自有资金



从二级市场购回应补偿股份数量向佳都科技进行补偿，佳都科技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交易对方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中其在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计算上述约定之应补偿

现金或股份数量，交易对方对上述约定之补偿条款承担连带责任。 

8、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9、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标的公司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

净资产归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

方各自按照其持有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在资产交割日后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佳

都科技全额补足。期间损益的确定以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审计报告为

准。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为自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但如果上市公司已在该期限内取得中国

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11、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三) 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6 年 11 月 15 日，天职国际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6618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止，佳都科技已收到卓恩投资、许教源和何华强以华之源股权出资的新增

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4,600,244.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54,174,516.00 元，发行价 200,000,000.00 元与新增股本 24,600,244.00 元之间

的差额 175,399,739.72 元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 

(四) 资产过户情况 

华之源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取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000754523254G）。华之源 49%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公

司和交易对方已完成华之源 49%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华之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 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核准程序；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上市公司

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在中登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对于相

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任人未有违反协议和承诺的情况发生；本次重组相关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佳都科技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

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佳都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 

2、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囯枫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1．佳都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佳都科技已完成与本次交易有关之标的资产过户、本次交易涉及之新增

注册资本的验资及向卓恩投资和何华强、许教源发行新股的证券预登记手续。佳



都科技尚需就上述新增股份上市事宜获得上交所批准，并就本次交易增加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及相应修改章程等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截至佳都科技有关书面声明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相

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形； 

4．截至佳都科技有关书面声明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

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5．本次重组所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截至有关协议缔约方出具书面确

认之日，协议各方正在按照有关协议的约定具体履行有关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

约定的情形；各方将持续按照有关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 

6．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合规性风险。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月） 预计上市时间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596,154.00 12 2017年12月1日 

许教源 502,045.00 12 2017年12月1日 

何华强 502,045.00 12 2017年12月1日 

 

(二) 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卓恩投资、许教源、何华强，发行对象的基

本情况如下： 

1、卓恩投资 

企业名称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新余市劳动北路 

执行事务合伙人 许教源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合伙期限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502310012118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许教源 

姓名 许教源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 44010219631111**** 

住所 广州市东山区竹丝村 32 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62 号 B3 区第 6 层 601 单元 

境外居留权 无 

 

3、何华强 

姓名 许教源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 44010219631111**** 

住所 广州市东山区竹丝村 32 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62 号 B3 区第 6 层 601 单元 

境外居留权 无 

 

4、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220,220,224 14.40 

2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167,206,096 10.93 

3 重庆中新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0,215,717 9.17 

4 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5,810,785 5.61 



5 刘伟 66,604,509 4.35 

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40,061,635 2.62 

7 何娟 22,263,800 1.46 

8 银华财富资本－招商银行－薛慧 20,030,816 1.31 

9 华安未来资产－兴业银行－邓建宇 20,030,816 1.31 

10 重庆中新融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287,280 0.74 

合计 793,731,678 51.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220,220,224 14.17 

2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167,206,096 10.76 

3 重庆中新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0,215,717 9.02 

4 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5,810,785 5.52 

5 刘伟 66,604,509 4.29 

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40,061,635 2.58 

7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596,154 1.52 

8 何娟 22,263,800 1.43 

9 银华财富资本－招商银行－薛慧 20,030,816 1.29 

10 华安未来资产－兴业银行－邓建宇 20,030,816 1.29 

合计 806,040,552 51.87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20,338,984 23,596,154 243,935,138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1,004,090 1,004,09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0,338,984 24,600,244 244,939,228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309,235,288 0 1,309,235,28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09,235,288 0 1,309,235,288 

股份总额 1,529,574,272 24,600,244 1,554,174,516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本次交易前后资产结构比较分析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9140 号”《备考审计报告》，本次交易

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2015 年度 2014.12.31/2014 年度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资产合计 373,367.17 352,881.01 318,520.09  264,746.78 

负债合计 207,992.28 206,038.97 172,219.64  140,177.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374.89  146,842.05   146,300.45  124,569.05 

营业收入 275,703.57 266,716.64 238,145.11 226,480.44 

营业利润 13,234.32  13,073.41 12,404.09 10,576.08 

利润总额  19,063.06 18,875.61 15,169.76 13,274.69 

净利润   17,773.80 17,599.50 13,937.91 12,206.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8,640.30 17,034.46 13,213.54 11,482.14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5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从交易前的 266,716.64 万元

增加到交易完成后的 275,703.57 万元，增幅为 3.3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从交易前的 17,034.46 万元增加到交易完成后的 18,640.30 万元，增幅为

9.43%。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华之源的少数股东股权，交易完成

后，华之源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之源的经营业绩将全部计入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综上，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本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

能力。 

 

2、对公司治理情况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运营

的公司管理体制，继续保持本公司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的独立性，切

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3、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华之源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公安通信系统解决方案、专用通信系统解决方

案、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

通过收购华之源可以拓展公司在智能化轨道交通领域的产品线，增加公司在智能



化轨道交通领域的市场覆盖，促进公司快速健康发展，公司可以实现以下业务协

同发展： 

1、同时拥有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综合监控系统和

视频综合监控系统等四大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和应用业绩的厂商，可以为客户提

供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2、增强公司在智能化轨道交通业务领域以及智能安防的的市场竞争力。城

市轨道交通的客户覆盖由公司的广州、佛山、成都、青岛、天津、长沙、武汉等

城市，在进一步巩固广州、佛山市场的基础上，新增拓展东莞、南宁、宁波、厦

门、合肥、贵阳、南昌、福州等城市，形成全国性的城市轨道交通业务分布，占

据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市场区域。 

3、占领城市轨道交通的视频智能分析应用入口。公司的智能安防平台产品、

智能分析产品等可以快速在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得到广泛应用，并占领视频智能分

析技术具有广泛应用需求的地铁站等公共交通枢纽场所。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4316 房）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财务顾问主办人：周熙亮、刘建、吴楠、钱文亮 

 

2、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电话：010-66000088 

传真：010-66090016 



经办律师：周涛、桑健 

 

3、审计机构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陈永宏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经办注册会计师：傅成钢、韩雁光、康代安 

 

4、评估机构 

名称：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徐伟建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外文文化创意园 12 号楼 2 层 

电话：010-88018767 

传真：010-88019300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邓春辉、代丽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三）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16618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 


